
晋水安全〔2026〕21号

山西省水利厅关于加强生产安全事故

信息报告处置工作的通知
各市水利（水务）局，厅管厅直各单位，万家寨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为规范生产安全事故信息的报送和处置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水利安全生产信息报告和处置规则》等法律法规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现就山西省水利厅水利生产安全事故信息的报送及处置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明确事故信息报告内容和要求
（一）水利生产安全事故信息包括生产安全事故和较大涉险事故信息。水利生产安全事故等级划分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条执行。较大涉险事故包括：涉险10人及以上的事故；造成3人及以上被困或者下落不明的事故；紧急疏散人员500人及以上的事故；危及重要场所和设施安全（电站、重要水利设施、危化品库、油气田和车站、码头、港口、机场及其他人员密集场所等）的事故；其他较大涉险事故。
（二）水利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包括：事故文字报告、电话快报、事故月报和事故调查处理情况报告。

（三）文字报告应包含事故发生单位概况，发生时间、地点以及现场情况，简要经过，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涉险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已经采取的措施，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报告格式见附件1）。

（四）快报内容应包含事故发生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涉险的人数）。

（五）事故月报应包含事故发生时间、事故单位名称和类型、事故工程、事故类别、事故等级、死亡人数、重伤人数、直接经济损失、事故原因、事故简要情况等。
（六）事故调查处理情况报告应包含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事故责任人处理情况等。

二、严格事故信息报告程序和时限
（一）省水利厅直属单位（工程）或地方水利工程发生特别重大、重大水利生产安全事故，各单位应力争20分钟内快报、30分钟内书面报告省水利厅；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或有人员死亡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地方水利工程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应在事故发生1小时内快报、2小时内书面报告至省水利厅。
（二）省水利厅接到事故报告后，根据省政府和水利部事故信息上报规定，向省政府和水利部作出汇报。对于不能立即认定为生产安全事故的，应当先按照本办法规定的信息报告内容、时限和方式报告，其后根据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及时补报有关事故定性和调查处理结果。
    （三）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况，或事故发生之日起30日内（道路交通、火灾事故自发生之日起7日内）人员伤亡情况发生变化的，应当在变化当日及时补报。
（四）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万家寨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须于每月6日前，将事故月报通过水利安全生产信息系统报省水利厅。事故月报实行“零报告”制度，当月无生产安全事故也要按时报告。
（五）水利生产安全事故和较大涉险事故的信息报告应当及时、准确和完整。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事故不得迟报、漏报、谎报和瞒报。

三、规范事故信息处置

（一）省水利厅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领导组办公室负责受理全省水利生产安全事故信息。领导组办公室由办公室、监督处担任。省水利厅值班人员、相关处室和单位收到有关单位报告的事故信息后，应立即告知领导组办公室（流程图见附件2）。

（二）接到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后，省水利厅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领导组办公室和有关业务处室、单位应做好以下工作：

    1.领导组办公室立即会同有关处室、单位核实事故情况，判断事故类型，预判事故级别，根据事故情况及时报告应急领导组，提出响应建议。

    2.领导组办公室及时畅通与事故发生单位、有关主管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的联系渠道，及时沟通有关情况。

    3.及时收集掌握相关信息，做好信息汇总与传递，跟踪事故发展态势。

    4.对于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领导组办公室通知有关应急专家进入待命状态。

    5.其他需要先期开展的工作。

（三）接到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后，在做好预判的同时，省水利厅立即启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研究制定并组织实施相关处置措施，根据需要派出工作组或专家组，做好或协助做好事故处置有关工作。 

（四）各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事故信息报告处置制度和内部流程，并向社会公布值班电话，受理事故信息报告和举报。
附件：1.事故情况表

      2.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处置流程图

                                  山西省水利厅

                                2026年2月5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1

事故情况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事故发生时间
	
	事故发生地点
	

	事故单位
	名称
	

	
	类型
	

	
	主要负责人
	

	
	联系方式
	

	
	上级主管部门（单位）
	

	事故工程概况
	名称
	

	
	开工时间
	

	
	工程规模
	

	
	项目法人
	名称
	

	
	
	上级主管部门
	

	
	设计单位
	名称
	

	
	
	资质
	

	
	施工单位
	名称
	

	
	
	资质
	

	
	监理单位
	名称
	

	
	
	资质
	

	
	竣工验收时间
	

	
	投入使用时间
	

	伤亡人员基本情况
	

	事故简要经过
	

	事故已经造成和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初步估计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抢救进展情况和采取的措施
	

	其他有关情况
	


填报说明：1.事故单位类型填写：①水利工程建设；②水利工程管理；③小水电站及配套电网建

            设与运行；④水文测验；⑤水利工程勘测设计；⑥ 水利科学研究实验与检验；⑦后

            勤服务和综合经营；⑧其他。非水利系统事故单位，应予以注明。

      2.事故不涉及水利工程的，工程概况不填。
      3.省水利厅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领导组办公室电话：0351-4666229；传真：0351-4038110； 

        电子邮箱：sxslanquan@163.com。
附件2

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处置流程图

  山西省水利厅办公室                     2026年2月5日印发
有关处室





省水利厅值班室





有关单位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领导组办公室





事故预判





核实事故情况





预判事故级别





报告厅领导





提出响应建议





启动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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